
关于滨旅控股公司所属混改企业资产评估项目的 

公示 

 

依据《区属国有企业资产评估项目公示制度》要求，现

对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旅控股

公司”）所属混改企业资产评估项目公示如下： 

一、 经济行为的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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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估机构选聘方式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相关规定，滨旅控股公司经

比选采用直接聘请的方式，委托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旅

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

司、天津市滨旅海堤景观建设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滨

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五家混改公司进行资产评估。 

三、 评估机构及评估师资质 

负责本次评估工作的评估机构和评估师均具备相应资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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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评估程序履行情况 

评估工作于 2018年 12 月 11日开始，至 2019 年 2月 28

日结束。具体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明确业务基本事项 

资产评估机构与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讨论、阅读基

础材料，进行必要的初步调查，与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等共

同明确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分析评估业务风险、评估机

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独立性。 

（二）订立业务委托合同 

在满足专业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险控制要求的基础上，

评估机构与委托人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委托合同包括

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报告使用范

围、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和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等内容。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本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及时间要求，考虑评估目的、

评估对象状况、评估业务风险、评估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

涉及资产的结构、类别、数量及分布状况、相关资料收集状

况及评估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经验及助理人员配备情况等，

制定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四）进行评估现场调查 

1、根据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具体情况拟定收集资料

清单，指导被评估单位清查资产、填报资产评估明细表、准

7 
 



备评估资料。 

2、评估人员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通过询问、

访谈、核对、监盘、勘查等手段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各项资产

进行了现场调查。 

1）对管理层进行针对性访谈，了解公司业务、资产、财

务、人员及经营状况，具体访谈对象包括公司生产经营各主

要关节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公司主要领导，并形成访谈记录。 

2）将企业申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与其总账、明细账进行

核对，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

详细状况。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

全、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

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

估单位对资产评估明细表进行完善。 

3）对固定资产进行现场勘查，对车辆进行逐项勘查，对

一般设备进行抽查；对现金进行了盘点，对存货和投资性房

地产进行了逐项勘查；对银行存款核对银行对账单并发函证；

对往来款项进行账务核实及发函询证等评估程序，确认其真

实性及准确性；对企业申报的其他资产，根据资产性质采用

适当的调查方法进行核实，确认申报资产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  

4）对被评估单位的历史经营情况，包括企业的经营能力、

成本核算、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等事项进行了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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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各项费用及税金的历史水平进行了

核实及归集；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收益预测资料进行了审核，

通过分析宏观经济、行业现状、该公司的经营优劣势以及公

司规模、所经营业务的市场需求等资料分析其预计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的合理性，通过分析以前年度各项费用水平来比

较确认其预计各项费用的合理性，最终确认其收益预测年限

内的预计收益水平的合理性。 

（五）收集整理评估资料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收集评估资料，包括

直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资料，从委托人等其他相关当事

人获取资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

门获取资料。 

评估人员要求委托人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对其提供的

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其他重要资料以签字、盖章及法律允许的

其他方式进行确认；评估人员对资产评估活动中使用的资料

进行了核查验证。核查验证的方式包括观察、询问、书面审

查、实地调查、查询、函证、复核等。超出评估人员专业能

力范畴的核查验证事项，评估人员委托或者要求委托人委托

其他专业机构出具意见。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收集

的评估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和编制资

产评估报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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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定估算形成结论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

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测

算结果。项目负责人对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形成

评估结论。对同一评估对象采用多种评估方法时，对采用各

种方法评估形成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后，确定评估结论。 

（七）编制出具评估报告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按公司

评估业务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审核，与委托

人或者委托人同意的其他相关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

内容进行沟通。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最后按资产评估委

托合同规定的时间及方式向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五、 评估报告摘要和特别事项说明 

（一）评估报告摘要 

 
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的 
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华夏金信评报字[2019]035号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

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津滨海旅游

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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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

革，需要对该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依据。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8年 12月 31日。 

五、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六、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

体评估结论如下：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62,860.89 万元，评估价值为 162,986.32 万元，评估

增值 125.43 万元，增值率为 0.08％；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45,491.19 万元，评估价值为 145,491.19 万元，评估

结果无变化；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7,369.70 万元，评估价值为 17,495.13 万元，评估增

值  125.43 万元，增值率为 0.72％。 

本次评估结论未考虑股权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具有控制

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2月 31日至 2019年 12月 30日。 

八、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其他相关当事人关注以下事项： 

1、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现租赁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滨海旅游区滨旅产业园一区一号楼南侧二层局部

物业 876 平方米用于办公，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 

2、纳入评估范围的二辆机动车实施公车改革，拟进行转让，本次评估按管

委会批复后的车辆转让价值确定评估值。 

3、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借入资金，贷款期限36个月，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436,000,000.00元，

由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

施建设有限公司向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贷款期限不超过 42 个

月，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 448,000,000.00 元，由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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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红鑫支行申请

的 39,5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8年 3月 23日至 2020年 3月

20日。 

4、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北方国际信托申请的

50,000 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4日。 

5、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中银国际证券申请的

50,000 万元委托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月 19日。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

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的 

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华夏金信评报字[2019]053号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

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

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津滨海旅游区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

估报告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需要对该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

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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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8年 12月 31日。 

五、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六、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

体评估结论如下：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59,827.88 万元，评估价值为 269,725.11 万元，评估

增值 9,897.23  万元，增值率为 3.81％；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77,262.62 万元，评估价值为 177,262.62 万元，评估

结果无变化；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2,565.26 万元，评估价值为 92,462.49 万元，评估增

值 9,897.23万元，增值率为 11.99％。 

本次评估结论未考虑股权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具有控制

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2月 31日至 2019年 12月 30日。 

八、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其他相关当事人关注以下事项： 

1、纳入评估范围的五辆机动车实施公车改革，拟进行转让，本次评估按管

委会批复后的车辆转让价值确定评估值。 

2、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行借入资金，借款金额 1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一年，此笔借款

由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东马路支行提供借款保函，并由哈尔滨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开立的保函为此笔保函提供反担保；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分行借入资金，贷款期限自

2013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7 日，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

134,400,000.00 元，被评估单位以滨鸿创业园二区土地使用权提供担保；天津

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向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贷款期限自

发放日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 310,000,000.00 元，

由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向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贷款期限自 2017年 10

月 20日至 2025年 10月 19日，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 265,800,000.00元，

被评估单位以滨旅产业园一区、二区工业厂房提供担保。 

3、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

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红鑫支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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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9,5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8年 3月 23日至 2020年 3月

20日。 

4、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

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北方国际信托申请的

100,0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5年 12月 4日至 2020年 12月

4日。 

5、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评估中对天津贻诺琦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欠款未能取得回函，经查询工商信息，该企业目前经营状态为吊销、

未注销，本次评估按账面值确定此笔应收账款评估值。 

6、滨旅产业园二区 8#（原科技产业园 14#）厂房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厂

房已竣工，建筑面积依据测绘报告确定。 

7、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子公司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评

估基准日未决诉讼事项如下： 

（1）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二审原告，对大庆建筑集团安装有限

公司提出上诉，案由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目前二审工作进行中。 

（2）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二审被告，被张萍、李萍起诉，案由

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目前尚未结案。 

（3）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审共同被告，被天津世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起诉，案由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目前尚未结案。 

（4）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审共同被告，对畅园 2 号楼厨房工

程款 845891 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目前共同被告大庆建筑集团安装有限公司已

上诉，案件二审审理中。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

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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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的 

天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华夏金信评报字[2019]055号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

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需要对天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上

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天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天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

和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8年 12月 31日。 

五、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六、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

体评估结论如下：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142.68 万元，评估价值为 6,646.30 万元，评估增值

503.62 万元，增值率为 8.20％；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40.12 万元，评估价值为 740.12 万元，评估结果无变

化；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5,402.56 万元，评估价值为 5,906.18 万元，评估增值

503.62万元，增值率为 9.32％。 

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2月 31日至 2019年 12月 30日。 

八、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其他相关当事人关注以下事项： 

1、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2、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得税预测未考虑纳税调整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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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

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的 

天津市滨旅海堤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华夏金信评报字[2019]054号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

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津市滨旅海堤景观建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

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需要对天津市滨旅海堤景观建设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

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天津市滨旅海堤景观建设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天津市滨旅海堤景观建设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和负

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8年 12月 31日。 

五、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六、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

体评估结论如下：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2,171.99 万元，评估价值为 12,204.37 万元，评估增

值 32.38万元，增值率为 0.27％；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2,024.00万元，评估价值为 12,024.00万元，评估结果

无变化；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47.98万元，评估价值为 180.36万元，评估增值 32.38 

万元，增值率为 21.88％。 

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2月 31日至 2019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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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其他相关当事人关注以下事项： 

1、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2、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得税预测未考虑纳税调整事项。 

3、公司章程规定出资时间不晚于 2021年 12月 31日，截至评估基准日股东

尚未出资。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

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的 

天津滨海旅游区滨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华夏金信评报字[2019]055-2号 

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

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

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津滨海旅游区

滨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需要对天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滨旅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依据。 

二、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为天津滨海旅游区滨旅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天津滨海旅游区滨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 

三、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四、评估基准日：2018年 12月 31日。 

五、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六、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

体评估结论如下：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537.65 万元，评估价值为 1,575.75 万元，评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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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0万元，增值率为 2.48％；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027.09万元，评估价值为 1,027.09万元，评估结果无

变化；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510.56万元，评估价值为 548.66万元，评估增值 38.10

万元，增值率为 7.46％。 

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8年 12月 31日至 2019年 12月 30日。 

八、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其他相关当事人关注以下事项： 

1、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2、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得税预测未考虑纳税调整事项。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

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二）特别事项说明 

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

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1.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现租赁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滨海旅游区滨旅产业园一区一号楼南侧二层局部

物业 876 平方米用于办公，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 

2.纳入评估范围的二辆机动车实施公车改革，拟进行转让，本次评估按管委

会批复后的车辆转让价值确定评估值。 

3.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向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借入资金，贷款期限36个月，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436,000,000.00元，

由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

施建设有限公司向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贷款期限不超过 42 个

月，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 448,000,000.00 元，由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红鑫支行申请

的 39,5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8年 3月 23日至 2020年 3月

20日。 

5.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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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北方国际信托申请的

50,000 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5 年 12 月 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4日。 

6.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中银国际证券申请的

50,000 万元委托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6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2月 19日。 

7.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8.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得税预测未考虑纳税调整事项。 

9.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

做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

做出任何判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

资料。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有关

资产所有权文件、证件及会计凭证，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 

10.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的保证。 

11.评估机构获得的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是本评估报告收益法的基础。评估

师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分析、判断，经过与被评估单位管

理层及其主要股东多次讨论，被评估单位进一步修正、完善后，评估机构采信了

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相关数据。评估机构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利用，不是

对被评估单位未来盈利能力的保证。 

12.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在对设备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部分设

备正在运行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估人员的外观观察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近期检

测资料及向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设备状况。 

13.本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会计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做出

的，这些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全面性由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负责。 

14.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被评估单位提供，被

评估单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15.评估结论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16.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

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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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

人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

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可能影响。 

 

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

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1.纳入评估范围的五辆机动车实施公车改革，拟进行转让，本次评估按管委

会批复后的车辆转让价值确定评估值。 

2.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行借入资金，借款金额 1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一年，此笔借款

由友利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东马路支行提供借款保函，并由哈尔滨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开立的保函为此笔保函提供反担保；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分行借入资金，贷款期限自

2013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27 日，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

134,400,000.00 元，被评估单位以滨鸿创业园二区土地使用权提供担保；天津

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向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贷款期限自

发放日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 310,000,000.00 元，

由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向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贷款期限自 2017年 10

月 20日至 2025年 10月 19日，评估基准日此笔贷款余额为 265,800,000.00元，

被评估单位以滨旅产业园一区、二区工业厂房提供担保。 

3.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

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天津银行红鑫支行申请

的 39,5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8年 3月 23日至 2020年 3月

20日。 

4.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

公司共同为母公司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北方国际信托申请的

100,0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2015年 12月 4日至 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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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 

5.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评估中对天津贻诺琦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欠款未能取得回函，经查询工商信息，该企业目前经营状态为吊销、

未注销，本次评估按账面值确定此笔应收账款评估值。 

6.滨旅产业园二区 8#（原科技产业园 14#）厂房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厂房

已竣工，建筑面积依据测绘报告确定。 

7.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子公司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评

估基准日未决诉讼事项如下： 

（1）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二审原告，对大庆建筑集团安装有限

公司提出上诉，案由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目前二审工作进行中。 

（2）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二审被告，被张萍、李萍起诉，案由

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目前尚未结案。 

（3）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审共同被告，被天津世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起诉，案由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目前尚未结案。 

（4）天津滨海名苑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审共同被告，对畅园 2 号楼厨房工

程款 845891 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目前共同被告大庆建筑集团安装有限公司已

上诉，案件二审审理中。 

8.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9.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得税预测未考虑纳税调整事项。 

10.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

做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

做出任何判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

资料。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有关

资产所有权文件、证件及会计凭证，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 

11.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的保证。 

12.评估机构获得的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是本评估报告收益法的基础。评估

师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分析、判断，经过与被评估单位管

理层及其主要股东多次讨论，被评估单位进一步修正、完善后，评估机构采信了

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相关数据。评估机构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利用，不是

对被评估单位未来盈利能力的保证。 

13.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观察所评估房屋建筑物的外观，在尽可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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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察看了建筑物内部装修情况和使用情况，未进行任何结构和材质测试。在对设

备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部分设备正在运行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估人

员的外观观察和向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设备状况。 

14.本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会计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做出

的，这些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全面性由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负责。 

15.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被评估单位提供，被

评估单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16.评估结论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17.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

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

人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

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可能影响。 

 

天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司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

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1.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2.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得税预测未考虑纳税调整事项。 

3.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

做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

做出任何判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

资料。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有关

资产所有权文件、证件及会计凭证，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 

4.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的保证。 

5.评估机构获得的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是本评估报告收益法的基础。评估师

22 
 



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分析、判断，经过与被评估单位管理

层及其主要股东多次讨论，被评估单位进一步修正、完善后，评估机构采信了被

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相关数据。评估机构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利用，不是对

被评估单位未来盈利能力的保证。 

6.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对设备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部分设备正

在运行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估人员的外观观察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近期检测资

料及向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设备状况。 

7.本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会计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做出

的，这些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全面性由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负责。 

8.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被评估单位提供，被评

估单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9.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

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

人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

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可能影响。 

 

天津市滨旅海堤景观建设有限公司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

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1.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2. 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得税预测未考虑纳税调整事项。 

3. 公司章程规定出资时间不晚于 2021年 12月 31日，截至评估基准日股东

尚未出资。 

4. 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

做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

做出任何判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

资料。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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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所有权文件、证件及会计凭证，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 

5. 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的保证。 

6. 评估机构获得的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是本评估报告收益法的基础。评估

师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分析、判断，经过与被评估单位管

理层及其主要股东多次讨论，被评估单位进一步修正、完善后，评估机构采信了

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相关数据。评估机构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利用，不是

对被评估单位未来盈利能力的保证。 

7. 本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会计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做出

的，这些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全面性由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负责。 

8. 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被评估单位提供，被

评估单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9. 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

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

人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

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可能影响。 

 

天津滨海旅游区滨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

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1.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2.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得税预测未考虑纳税调整事项。 

3.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

做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

做出任何判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

资料。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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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所有权文件、证件及会计凭证，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 

4.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的保证。 

5.评估机构获得的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是本评估报告收益法的基础。评估师

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分析、判断，经过与被评估单位管理

层及其主要股东多次讨论，被评估单位进一步修正、完善后，评估机构采信了被

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相关数据。评估机构对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利用，不是对

被评估单位未来盈利能力的保证。 

6.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对设备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部分设备正

在运行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估人员的外观观察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近期检测资

料及向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设备状况。 

7.本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会计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做出

的，这些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全面性由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负责。 

8.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被评估单位提供，被评

估单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9.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

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

人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3）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

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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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一）天津滨海旅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

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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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津滨海旅游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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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津滨海旅游区旅游业发展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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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津市滨旅海堤景观建设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汇

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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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津滨海旅游区滨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

果汇总表 

 

 

 

 

 

 

 

 

 

 

 

 

 

七、评估资料查阅方式 

评估资料可到滨旅控股公司财务管理部进行查阅。 

八、公示反馈意见收集及处理方式 

如有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滨旅控公司经营发展部，

公司将及时公正地处理相关意见，并对处理结果予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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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示时间 

2019 年 8月 20日—8月 26日 

十、联系方式 

滨海新区国资委：66896923 

滨旅控股公司： 

刘成萍  022-67289635   13622078959 

邮  箱  894032615@qq.com 

 

 

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9 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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